
财政科研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承诺：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厅字〔2018〕2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；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要求，按照科研项目绩效目标和任务书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；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不截留、挪用、侵占和虚假套取，不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；承诺经费使用符合国家和本单位的相关规定。
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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